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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金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JIN HU XIAN ZI RAN ZI YUAN HE GUI HUA JU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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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提供下列资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自然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申请书；

（6）联合申请竞买协议；

（7）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

（8）其它需要提交的文件。

编制单位：江苏省金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 址：金湖县神华大道2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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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时间：2019年 9月24日



2

江苏省土地市场金湖交易所 JIN HU TU DI JIAO YI SU0

金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金让告字[2019]19 号

经金湖县人民政府批准，金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4

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 块

编 号

土 地

坐 落

土地

交付

条件

土 地

面 积

（㎡）

土 地

用 途

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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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限

（年）

保证

金

（万

元）

起始

价

（万

元）

增价

幅度

（万

元）

容

积

率

建筑

密度

绿地

率

建筑

限高

（米

）

JG2019

55

金湖县健

康西路南

侧、环城西

路西侧

现状

出让
4382 商业

≤

1.92
≤50% ≥15% ≤24 40 825 825 10

JG2019

56

金湖县城

南干道北

侧、黎城南

路东侧

净地

出让
62353

商业

（建设

旅游项

目）

≤

1.2
≤40% ≥25% ≤24 40 8500 8500 50

JG2019

57

金湖县银

涂镇嵇圩

林场

净地

出让
1163

商业

（建设

旅游项

目）

≤

1.0
≤55% ≥15% 40 32 32 1

JG2019

58

金湖县神

华大道北

侧、利农河

西侧、黎城

路东侧

净地

出让
56125 商住

＞

1.0，

≤

2.2

≤28% ≥30% ≤60
商业 40

住宅 70
10605 10605 50

二、竞买资格：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公司、其他组织和个人，

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均可以参加竞买。可单独竞买，也可联合竞买。联合竞

买人须签订书面竞买协议，协议中应注明出资人各方出资比例，并明确签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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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的唯一受让人，成交后需在我县成立新公司，新

公司中竞得人所持股份大于 50%，法人不得变更，不得分割开发。

三、其他要求：1、JG201955 号地块为保留地上建筑物出让，土地挂牌起挂

价不含地上建筑物价格，地块内建筑物评估作价 1412.47 万元，保留地上建筑物

价款由竞得人在地块成交后缴纳到金湖县财政局。竞得人须凭金湖县财政局出具

的缴款证明方可签订出让合同。保留的建筑物不得拆除。

2、JG201958 号地块：（1）用地红线外东侧沿利农河西侧、北侧及中间由

开发企业无偿代建不得少于 1.2 万平方米的集中绿化（具体范围详见红线图），

相关景观方案报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水务局等相关部门批准后实施。（2）根据

征收部门的意见要求整幢或整单元回购安置房 100 套（其中：120 ㎡左右户型 60

套，90 ㎡左右户型 40套）,安置房套型、面积以产权登记为准，回购总面积不

小于 10800 ㎡,回购价 3850 元/㎡，以最终面积按实结算。（3）报名参加竞买时

注册地不在本县的企业、公司、其他组织和个人，在竞得土地后必须在本县重新

注册独立核算的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法人企业进行开发建设，新企业中竞得人

所持股份大于 50%，法人不得变更，其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立项的项目应符合《江

苏省实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资质等级要

求。

四、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到江苏土地市场网、淮安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landha.com）(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或者

金湖县行政服务中心二楼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网上挂牌出让，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

符合报名资格条件的竞买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 起至 2019 年 10 月 23

日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7：00 时。竞买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江苏省用地企业诚信数据

库比对合格后，系统将自动赋予竞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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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淮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

统（http://www.landha.com），地块挂牌时间如下：

JG201955：2019 年 10 月 16 日 9：00 时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 17：00 时；

JG201956：2019 年 10 月 16 日 9：00 时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 17：00 时；

JG201957：2019 年 10 月 16 日 9：00 时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 17：00 时；

JG201958：2019 年 10 月 16 日 9：00 时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 17：00 时。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截止时间前一小时停止更新报价，停止更新挂牌价格期间，仍有

其它竞买人要求报价，转入限时竞价，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挂牌限时竞价的起始价为停止更新挂牌价格时的最高报价。

（二）本次挂牌活动没有底价。

（三）本次挂牌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按规定在原公告发布渠道

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内容为准。

（四）本次出让地块的成交价不包括税、费，用地红线范围内土地条件为自

然状态，周围基础设施（水、电、路及排水）均以现状为准。地块竞得人自土

地《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其中保证金相当于成交价 20%的部分，转作受让

地块的定金）起 10个工作日内缴纳 50%的土地出让金，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逾期不签订的，视为违约，保证金不予退还。余款自合同

签订之日起 30日内缴清。各地块竞得人付清全部出让金 1 年内交付土地。为出

让地块范围以外服务的地上地下管线、光缆、地标等地面及地下设施，必须予

以保留，如需迁移由竞得人与相关权益单位协商处置。

（五）竞得人应自土地交付之日起 1 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 3 年内工

程竣工并申请用地验收。

（六）申请人应自行现场踏勘网上交易宗地现状，依据出让公告、出让须知

等出让文件的相关信息进行现场调查及测算，并向相关部门进行咨询。规划设

计要求详见规划部门的规划设计要点，建筑设计方案须经县规划审查委员会审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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